
 金融审判会议纪要解读和匹配案例解析

背景：2023 年 1 月 10 日最高法院召开金融审判会议，院

长周强、人行副行长和银保监会副主席参会。会议纪要五大方

面 37 个点，归纳改变 25 个最新司法裁判规则，对银行经营管

理资产、处置不良资产深远重大，从司法层面进入真正的强监

管时代。

第一节  金融监管规章在金融审判中适用问题

一、违反金融监管规定，两种情形会认定合同无效

二、金融规章认定权利义务及民事责任重要参考或依据

解读：民法典三大类导致：借款、抵押、担保合同无效

五点管理建议，交流最高法院近年 11 个相关的判例，10

个未依据监管规章判令担保有效， 一个依据监管规章判令借款

合同无效、抵押合同无效。案例启示。

案例 1：判断合同无效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标准

案例 2：担保公司主张超比例担保无效：不支持

案例 3：以银承采购合同虚假：主张担保无效不支持

案例 4：保证人以改变用途：主张免责不支持

案例 5：以贷款流至关联公司：保证人主免责不支持

案例 6：保证人以贷款间接挪用：主张免责不支持

案例 7：合同有约定：即使变更用途担保有效

案例 8：银行不知改变用途：保证人仍承担担保责任



案例 9：贷款还关联贷款：主张担保免责不支持

案例 10：违反监管规定：并不必然担保合同无效

案例 11：银行不尽职：判决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无效

保证人以贷款资金被挪用，抗辩免责：五种情形 

最高院判例：银行对抗保证人以挪用贷款主张免责六大理

由

案例 12：开发商不交房，格式条款无，借款人不偿还贷款

第二节  金融借款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

三、金融机构收取利息和费用的认定

1、纪要第 3 条：没有明示的利息不予支持

2、纪要第 4 条：依法否定违反监管政策的利息约定效力

3、纪要第 5 条：违规收取的利息和费用的处理

4、银行收贷顺序：新规定及对策。交流最高法院 5 个判

例

案例 13：银行收费未提供服务：扣减贷款本金或利息

案例 14：金融机构贷款综合年利率：司法保护上限 24%

案例 15：银行可以按合同约定：先收罚息和复利

案例 16：律师费不在 LPR 四倍范畴：仍由被告承担

案例 17：借款合同约定 10%违约金有效 

第三节  借名贷款相关规定

四、明确借名贷款由谁偿还

1、纪要第 6 条：知道借名贷款，由实际用款人还款。



2、纪要第 7 条：不知道借名贷款，银行有两种选择权。

案例 18：银行对借名贷款不知情，由名义借款人还款

第四节  委托贷款适用法律

五、委托贷款不得“穿透”为民间借贷，进而认定合同无效

纪要第 8 条：委托贷款应按金融借款合同处理

第五节  应收账款保理法律适用问题

六、先办登记保理人有权请求已接受债务履行的保理人将

所得款项返给自己

纪要第 9 条，解读：《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 66 条第 1

款和《民法典》第 768 条。

七、应收账款保理虚假，三种情形保理人承担的责任

纪要第 10 条：三种情形。

案例 19：虚假应收款盖章，次债务人 50%赔偿责任 

案例 20：面签应收款转让盖章虚假：保理变成信用 

案例 21：未按规定操作：保理认定借款，存单质押无效

案例 22：未确认应收，以登记主张优先不支持

案例 23：虚构应收侵权：承担 80%赔偿责任

案例 24：次债务人配合虚增应收款质押：视债务加入

案例 25：确认应收款真实又以不存在：法院不支持  

案例 26：验货确应收又以质量不合格：拒付不支持

案例 27：应收账款转让加盖非备案公章：不承担付款责任

案例 28：以已用商承付款：主张不付保理款不支持



案例 29：虚构应收款质押：骗取银行贷款 3亿  

案例 30：银行可直接向：质押应收款债务人主张权利

解读：1、约定应收款债务人在保理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2、应收账款保理或质押：12 个风险点

解读：3、防控应收账款保理或质押风险：八个方面  

解读：4、12 个方面核实确认大体有这么多应收账款  

解读：5、履行通知义务，锁定还款来源：避免自行清偿

解读：6、认真履职，避免被认定未尽职而承担相应责任

第六节  融资租赁法律适用问题

八、融资物虚构的融资租赁关系构成借款

纪要第 11 条，纪要第 12 条

九、融资租赁中自物抵押有效，出租人可以行使优先受偿

权

纪要第 13 条

第七节  有效治理逃废债代位权法律适用问题

十、代位权无须以债权人取得对债务人生效法律文书为前

提

十一、代位权诉讼期间：相对人向债务人履行仍可追偿

纪要第 18 条     解读民法典 535 条：代位权

十二、未实际履行的以物抵债协议：不能排除代位权诉讼

的适用  

案例 31：代位权之诉不以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债权债务关系



明确无争议为条件

案例 32：贷后到位，行使代位权，收回不良 615万

案例 33：代位权诉讼未收回全部本息，可再诉讼借款企业

纪要第 19 条

十三、债务人与相对人约定仲裁不能排除债权人代位诉权

纪要第 20 条

第八节  有效治理逃废债撤销权法律适用问题

十四、法院允许撤销债务人：为他人设立担保权概率降低

十五、撤销权胜诉后：可直接执行第三人财产 纪要 21 条

十六、《民法典》的连环撤销禁区：被打破 纪要第 22 条

十七、撤销权低价或高价认定突破 70%、30%标准限制

解读：1、民法典撤销权

解读：2、行使撤销权六种情形   低价高价依据

解读：3、行使撤销权范围、费用和时间

解读：4、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四个条件  

案例 34：及时行使撤销权收回不良 443万元

案例 35：次债务人履行给付义未通知法院，仍可执行其 

案例 36：法院调解低价转让财产，仍可撤销

案例 37：将全部财产事后恶意抵押给一个债权人可撤销

案例 38：不符合民诉法第三人条件，不能行使撤销之诉

案例 39：债务人低价转让债权，债权人可行使撤销权

案例 40：不符合法定条件，不能对抵押权行使撤销之诉



案例 41：银行依法行使撤销权，撤销无偿转让的商标权

案例 42：转让应收账款未支付对价可撤销

案例 43：如何判定是否超过行使撤销权一年期间 

第九节  有效治理逃废债追加被执行人

十八、不能清偿债务，未届出资期限加速到期，转让由受

让人和转让人共担    纪要第 24 条

十九、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

认定标准更加宽松    纪要第 25 条

案例 44：追加出资期限未届满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案例 45：追加未认缴出资转让股权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案例 46：追加未认缴出资转让股权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案例 47：追加增资不实的名义股东为被执行人

案例 48：追加出资、增资不实的名义股东为被执行人

案例 49：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案例 50：追加一人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案例 51：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例 52：追加实物出资未更名的股东赔偿责任 

案例 53：追加虚假诉讼转移资产的关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案例 54：追加董事承担 491万美元连带赔偿责任

案例 55：追加无偿接保证人财产公司为被告收回不良

案例 56：追加接收被执行人转款的股东赔偿责任

案例 57：追加提供虚假采购合同第三人侵权赔偿责任



案例 58：追加执行转移至被执行人儿女名下的财产 

案例 59：追加不能证明财产独立夫妻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节  企业破产适用法律问题

二十、严格审查破产企业债务债务：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

纪要第 26 条

二十一、依法追究管理人、法定代表人、股东责任    

解读：1、解读破产法 31 条、32 条、33 条、125 条

解读：2、破产申请受理后，对债权人八个方面影响

解读：3、借款企业破产，向保证人追偿，四个规定

案例 60：破产前一年内：新增抵押担保无效

案例 61：借新还旧新增加财产担保：不适用破产撤销

案例 62：仲裁房屋抵债虽未更名：仍不属破产财产 

 第十一节  金融民刑交叉案件审理问题

二十二、关于金融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选择标准

二十三、民刑交叉案件更倾向于维护合同效 

解读：1、判断同一事实的依据，即民事是否可正常审理

解读：2、适用“先刑后民”：四个条件

解读：3、九民纪要 128 条五种情形民刑分别审理

纪要第 28 条：犯罪行为，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   

纪要第 29 条：定罪量刑事实与民无关，也不构同一事实   

纪要第 30 条：民认定承担需以刑结果为依据，民中止      

纪要第 31 条：民事事实依赖刑诉查证：民中止      



纪要第 32 条：受欺诈一方不行使撤销权，认定合同有效

纪要第 33 条：订阴阳合同或抽屉协议，认定合同无效      

二十四、代人犯罪不能认定单位串通：而宣告合同无效 

纪要第 35 条：恶意串通无效规则，不适用过失犯罪情形

纪要第 36 条：履行阶段串通犯罪：不影响之前订合同效力

纪要第 37 条：六大类认无效外，不以犯罪认定合同无效

案例 63：诈骗贷款不必然致合同无效：保证人仍承担连带

案例 64：企业法定代表人涉嫌犯罪：不影响银行诉讼清收

案例 65：借款人涉嫌刑事犯罪：可单独诉讼保证人

案例 66：借款人骗贷银行没过错：保证人仍承担责任  

案例 67：抵押物是赃款购置：符合五个条件仍优先受偿

案例 68：民事案件不需等刑案结果：可继续审理 

案例 69：保证人涉嫌犯罪：不一定影响民事案件审理

案例 70：授意伪造购销合同：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无效

案例 71：贷款确实被诈骗，可能驳回起诉，影响清收 

案例 72：伪造资料骗贷，用已售房抵押：银行诉求不支持

二十五、金融机构主要股东违规代持股权行为一律予以否

定

案例 73：债权人不知道被执行人代持股权：可强制执行


